
债券代码：163603.SH 债券简称：H20天盈 1

债券代码：163619.SH 债券简称：H20天盈 2

债券代码：175549.SH 债券简称：H20天盈 3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券担保人收到警示函、立案

告知书及被限制消费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重要说明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证券”）编制本报告涉

及的内容来源于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债券担保人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

代集团”）已披露的公开信息以及发行人向金元证券提供的资料。金

元证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金元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第一节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代码 163603.SH 163619.SH 175549.SH

债券简称 H20 天盈 1 H20 天盈 2 H20 天盈 3

债券名称

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

资者）（品种一）

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

资者）（品种二）

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

者）（第二期）

发行日 2020/6/9 2020/6/9 2020/12/17

付息日 2025/6/9 2025/6/9 2024/12/17



回售日 已部分回售 已部分回售 2023/12/17

到期日 2025/6/9 2025/6/9 2025/12/17

债券余额（亿元） 4.5 1.5 4

截至报告期末的

利率(%)
6.8 6.8 6.8

上市或转让的交

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资信评级情况 已终止跟踪评级 已终止跟踪评级 已终止跟踪评级

担保情况

由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

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

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

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第二节 关于本次重大事项的说明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发行的“H20天盈 1”、“H20天

盈 2”、“H20天盈 3”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现就发行人发行的“H20天盈 1”、“H20天盈 2”、“H20

天盈 3”债券担保人当代集团收到湖北证监局警示函、收到中国证监会

立案告知书及被限制消费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当代集团收到湖北证监局警示函

根据湖北证监局近日发布的《湖北证监局关于对武汉当代科技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艾路明及有关责任人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38号)，湖北证监局对人福医

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当代集团、实际控制人

艾路明及有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具体情况如下：

（一）违规事实情况

1、未及时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人福医药控股股东当代集团在 2018年至 2022年 3月期间，存在

通过合作单位向人福医药借款、代垫税费占用人福医药资金的情况，

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2年 4月 28日，人福医药发布《关于控

股股东资金占用情况及整改情况的提示性公告》，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截至 2022年 4月 15日已归还全部本金及占用期间利息的情形进

行了披露。

2、未及时审议及披露关联交易

人福医药于2018年11月出售武汉珂美立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珂美立德”）100%股权、于 2022年 3月向珂美立德购买约

16.45亿元房产、于 2022年 3月收购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葛店药辅”）40%股权、于 2016年 11月至 2020年

12月期间与武汉市新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洪建筑”）

累计签订建筑施工合同约 4.40亿元，但公司未按规定对上述关联交易

履行审议程序并披露，直至 2024年 7月 26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

六十八次会议、8月 12日召开的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才对上

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补充审议及披露。

3、未及时披露子公司股权信息及前期财务报告存在会计差错

2022年 12月 23日，人福医药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

溯调整的公告》，披露了前期关于金科瑞达（武汉）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武汉泽丰长江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绿之源健康产业（湖北）有限

公司、宜昌三峡普诺丁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建德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武汉睿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智盈新成（武汉）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的股权信息披露不准确、财务报告存在会计差错的情形，并对

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人福医药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 40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项、第四十八条，《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 第三条第一款、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四十一条，《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

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

第五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三十一条，《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21]15号)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证监会公告[2021]16号)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王学海、李杰、

邓霞飞、吴亚军、李前伦等相关责任人未按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人福医药上述违规事实负有主要责任。

人福医药控股股东当代集团及实际控制人艾路明的相关行为，违

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二条第一款、

第四十八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

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

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第三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五十九

条第三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五



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湖北证监局决定对人福医药、当代集团、艾路

明及相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

信档案。

二、当代集团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

人福医药及其控股股东当代集团于 2024年 10月 22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编号：证监立案字 0052024007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人福医药及当代集团立案。

三、被限制消费

根据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发布的

（2024）鄂 01 执 1029 号限制消费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5月 6日立案执行申请人申请执行当代集团诉讼费一案，因当代集

团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武

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当代集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当代集团及其

法定代表人艾路明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四、影响分析

“H20天盈 1”、“H20天盈 2”、“H20天盈 3”债券担保人当代集团

收到警示函、立案告知书及被限制消费，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同时将加剧发行人的流动性紧张和偿债能力恶化。金元证券就上述事

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督促发行人及时做好信息披露，督促发

行人积极安排到期债券偿付工作，尽最大可能保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节 关于本次重大事项的风险提示

金元证券督导发行人严格履行各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偿债保

障措施的约定和承诺，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

情况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

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受托管理人在此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充分关注上述相关事宜，并

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